
（承前頁）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（或統一證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委託書僅供不限本人親辦之郵政儲匯業務，儲戶委託他人代辦時使用。 
2.代理儲戶辦理各項儲匯業務，受託人應同時出示委託人及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及本委託書， 
經受理郵局查證屬實後辦理。如代辦業務為「掛失補副」、「變更印鑑」、「變更密碼」或「解
除掛失」時，郵局須向委託人實地查證屬實後方可辦理。 

3.個人資料當事人請先瞭解「郵政儲金匯兌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」相關內容後(可洽各地郵
局索取或於郵局網站下載【網址:http://www.post.gov.tw】)，填妥本單據交郵局辦理。 

 
查
證
情
形
紀
要 

 

110.03. (148mm×105mm)保存年限依申辦業務而定 

 

 98-04-45-03 

郵政儲匯業務委託書 

立委託書人（即儲戶）                  於               郵局開立 

存簿 

定期儲金第                 號帳戶，茲同意受託人                  君 

劃撥 

代理本人向貴公司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 

務，請惠予核辦。嗣後如有任何爭議，概由本人及受託人自行負責，與貴公司 

無涉。 

此  致 

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              （蓋原留印鑑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（或統一證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續背頁） 

 

              經辦員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主  管：          

受理局郵戳 

查證人簽名或蓋章： _______ 
日期及時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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